某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选聘会计事务所项目比选公告
1、采购条件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初步意收购某上市公司控制权，特计划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湖南新泉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某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选聘会计事务所项目通过比选方式择优选聘，现公开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
2、采购需求
2.1项目名称：某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选聘会计事务所项目
2.2选聘方式：比选方式。
2.3服务内容：
会计所主要服务内容为：对上市公司（包括不限于15个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上半年盈利的真实性进行复核；对标的公司资产的真实性、计价的准确性进行核实、并对重大资产减值风险进行分析；对标的公司的收入、成本进行详细分析并与同业进行比较；对标的公司的盈利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与同业进行比较；对标的公司的内部控制及执行进行评价，揭示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结合行业、市场、投融资情况对标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并出具尽调报告。其他有关本项目的辅助事宜，包括不限于参与交易方案设计、协助参与相关谈判、取得政府部门相关批复等直至项目落地的全流程的项目服务工作。
2.4中选人委派的项目人员对标的项目商业机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否则，中标人及相关责任人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中标人须在签订合同前，与委托人签订保密协议。
2.5委托方临时安排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2.6服务期限：从中标开始至项目结束。
2.7采购控制价：柒拾万元（小写：700000.00元）。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2特定资格条件：
（1）会计师事务所应具备合法开展企业审计的业务资格，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2）入选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计中介机构库。
（3）拟委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同时具有证券类服务相关经验。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供应商，请从2019年 7月 4 日至2019年 7 月10日每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工作日，北京时间）至湖南新泉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报名。
4.2报名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或授权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格式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简称“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开标时间均为2019年 7月 16日 9 时00分（北京时间），递交地点为湖南新泉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要求密封和加写标注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5.3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项目负责人）须亲自到场参加投标。否则，视为不合格供应商。
6、采购方式及评审办法
6.1采购方式：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国资委系统中介机构选聘管理工作的通知》（株国资函【2018】112号）确定为比选方式；
6.2评审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小组对通过符合性审查及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分后，根据供应商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数量推荐候选成交供应商。
7、公告媒体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官网(http://www.zhuzhouchengfa.com)。
8、联系方式
采购人：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联谊路86号金城大厦12楼1203室 
联 系 人：杨军芳
电话：15873347535
采购代理机构：湖南新泉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大拇指商业广场公寓楼2401室

联系人：罗思

电话：0731-28207896

附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反面）


                             供应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兹授权【     】（【身份证件名称:     】【身份证件号码:           】）作为本公司授权代表人，参加贵司某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选聘会计事务所项目，本公司授权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在采购过程中签署与采购相关的一切文件。本公司承诺上述授权代表人在采购过程中所处理的事务、签署的与采购有关的一切文件，本公司均予以承认，且对本公司具有法律效力。
授权代表人无转委托的权利，特此授权。
　　委托期限：                 。
附：授权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职务： 
电话：  
邮箱： 
地址：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